
第 8041號公告 運輸署

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 (第 374D章 )

新界及九龍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

現根據《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第 374D章 )第 4(2)條，接受營辦新界及九龍以下各
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的客運營業證申請 (詳情載於下文 )。

 申請人必須填寫適當的申請表 (「2021年 12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客運營
業證申請」)。申請表由 2021年 12月 24日起在以下辦事處供免費索取：

(a) 九龍聯運街 30號旺角政府合署 7樓運輸署新界分區辦事處；
(b) 香港告士打道 7號入境事務大樓 37樓運輸署市區 (香港 )分區辦事處；以及
(c) 香港金鐘道 95號統一中心 3樓運輸署香港牌照事務處。

 填妥的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一份正本及七份清晰的影印本 )必須以白信封密封，信封面
註明「2021年 12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客運營業證申請」，並於 2022年 2月
18日 (星期五 )正午 12時前，投入設於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11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 10樓運輸
署總部接待處的運輸署投標箱。以其他方式提出或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受理。

 政府保留修改本公告所載的路線及經營細則的權力，而且不一定接納所接獲的任何申請。

2021年 12月 24日 運輸署署長羅淑佩

2021年 12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詳情

組別 
號碼

新界區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最高全程 
車費 (元 )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班次 
(分鐘 )

1 上水 (新發街 )至沙田 (圓
洲角 )：經新發街、龍琛
路、馬會道、馬適路、
和泰街、和滿街、和滿
街小巴總站、和滿街、
聯安街、沙頭角公路——
龍躍頭段、新運路、馬
會道、支路、粉嶺公路、
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
路、石門交匯處、大涌
橋路、安心街、安耀街、
安明街、插桅杆街及牛
皮沙街。

往沙田 
(圓洲角 )

24.5

21.1 10 15



組別 
號碼

新界區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最高全程 
車費 (元 )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班次 
(分鐘 )

沙田 (圓洲角 )至上水 
(新發街 )：經牛皮沙街、
沙田圍路、銀城街、插
桅杆街、安明街、安耀
街、安心街、大涌橋路、
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
路、吐露港公路、粉嶺
公路、支路、百和路、
馬會道、新運路、沙頭
角公路——龍躍頭段、
馬適路、和泰街、和睦
路、粉嶺樓路、馬適路、
馬會道、符興街及新發
街。

往上水 
(新發街 )

26.0

上述路線投入服務首日前，用以
提供其專線服務的全部公共小
巴，必須裝設符合《道路交通 (車
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第374A章 )
及《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規例》
(第 374F章 )所訂適用規格的乘
客座位安全帶及高靠背乘客座椅。

組別 
號碼

九龍區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最高全程 
車費 (元 )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班次 
(分鐘 )

2(a) 黃埔花園至又一城公共
運輸交匯處：經德康街、
紅磡道、德民街、船澳
街、寶其利街、孖庶街、
蕪湖街、馬頭圍道、新
柳街、漆咸道北、馬頭
圍道、馬頭涌道、迴旋
處、太子道西、基堤道、
界限街、大坑東道、棠
蔭街、大坑東道、桃源
街及達之路。

往又一城公
共運輸 
交匯處

7.1

9.4 14 
 

(車輛與路線
2(b)共同使
用 )

10–15

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至黃埔花園：經達之路、
桃源街、龍珠街、大坑
東道、界限街、太子道
西、迴旋處、馬頭涌道、
馬頭圍道、浙江街、土
瓜灣道、馬頭圍道、蕪
湖街、德民街、德安街
及德定街。

往黃埔花園
6.5



組別 
號碼

九龍區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最高全程 
車費 (元 )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班次 
(分鐘 )

路線 2(a)為現有的九龍區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2號線，全程
車費為 8.8元 )。

2(b) 黃埔花園至又一城公共
運輸交匯處：經德康街、
環海街、戴亞街、大環
道東、紅磡道、庇利街、
新柳街、漆咸道北、馬
頭圍道、馬頭涌道、迴
旋處、太子道西、基堤
道、界限街、大坑東道、
棠蔭街、大坑東道、桃
源街及達之路。

往又一城公
共運輸 
交匯處

6.8

9.4 (車輛與路線
2(a)共同使
用 )

10–15

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至黃埔花園：經達之路、
大坑東道、界限街、太
子道西、迴旋處、馬頭
涌道、馬頭圍道、浙江
街、土瓜灣道、馬頭圍
道、庇利街、紅磡道、
德安街及德定街。

往黃埔花園
6.5

路線 2(b)為現有的九龍區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第 2號線的輔助
路線 (第 2A號線，全程車費為 8.8
元 )。

上述路線投入服務首日前，用以
提供其專線服務的全部公共小
巴，必須裝設符合《道路交通 (車
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第374A章 )
及《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規例》
(第 374F章 )所訂適用規格的乘
客座位安全帶及高靠背乘客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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